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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立萬丹國中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期中會議記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4年05月22日(星期四)中午12時20分 
貳、會議地點：行政大樓一樓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參、與會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肆、主持人：校長黃豊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尤溫晶 
伍、會議議程 

一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二、特教業務報告： 

1.八年級跨階段轉銜鑑定安置學生，有1位被判定是非特生，而前次會議所提黃生，依

家長及學生之意願，維持安置在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；即將從國小轉銜上來，共有9
位特教新生安置本校，不分類資源班有6位，集中式特教班有3位。 

2.適性輔導安置九年級學生安置學校已完成報名 
 

  三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請審議114學年度特教班及資源班課程計畫。 
說　明： 

1.​依據《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》（112年12月07日）第四條及

《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要點》（113年04
月22日）第三條第六點之規定，本課程計畫須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

通過後為之。 
又依據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》（110年10月）實施通則及《屏東

縣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》（100年5月3日）第三點之規定，

本課程計畫須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

審議通過後，報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備查。 
2.​申請114學年度特教班特色課程，實施每週2節打擊太鼓教學。 
3.​依特殊教育學生之特殊需求，開設課程有生活管理、社會技巧、溝通訓練，將依

學生之個別需求安排課程，每一特需領域每週上課2節，生活管理與社會技巧課

上下學期對開。 
4.​特教班課程開課節數，維持與113學年度相同：英文、社會、自然各為2節，藝術

與人文4節，綜合4節，健康與體育4節。 
5.​資源班課程國文、數學、英語三科目，特殊需求領域開設職業教育與社會技巧。 

  決議：原則上通過，若有疑義，授權輔導主任予以調整 
 
 
 
 
 案由二：請審議114學年度第1學期特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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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　明： 
1.​ 下學年之IEP擬訂會議預訂於6月間進行，特教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，

依規定於本會議中進行審查。 
2.​下學年特教班學生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，有申請特色課程，若順利通過

申請，將實施每週2節打擊太鼓教學，地點：特教班教室。 
預計於校慶運動會時，進行開幕之演出。 

3.​ 依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，特殊需求課程有生活管理、溝通訓練、社會技巧及職

業教育，將依學生之個別需求授予課程。 
   決議：下次會議再議 
 

案由三：請討論提出本校114學年度第1學期鐘點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申請事宜。 
說　明： 

1.114學年度，本校特教班學生有5位為智能障礙中度及1位輕度智能障礙孩子（合併情

緒行為問題），在生活與學習方面均需要教師助理員予以協助照料。 
   2.考量資源班梁○禕、黃○熏在情緒行為需協助及融入班級之適應，仍須維持1對1之協助，

故繼續申請學生助理員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四：依據〈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司機管理考核要點〉，於特殊教育教師填寫「交通

車司機平時考核表」完成初評之後，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進行複評決議乙

案。 
說明：特教教師填寫之司機平時考核表，平均分數達80分以上。 
 
決議：下次會議再議 
 

案由五 ：相關特教教師本於職責於下學年為特教學生申請獎補助金、未搭乘交通車之交通

費補助、教師/學生助理員、專業團隊服務，以維護特教學生之權益，並請於期末

會議時說明辦理情形。 
說　明：上述項目均與特教學生權益相關，確實需要在此會議中重申。 
決議：下次會議再議 
 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柒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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